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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换领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相关事项的通知

各民爆物品销售企业（含硝酸铵生产企业）：

    2010年，各民爆销售企业原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有效期陆续届满，需要换领销售许可证，现就换证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换证应严格按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办理。需要提交的材料如下：
    （一）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换证申请文件；
　　  （二）《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申请审批表》（一式3份，见附件1）；

    （三）企业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部门意见；
（四）企业原提供的安全评价报告如果已过有效期，须提供由民爆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新的安全评价报告；
（五）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仓库管理人员、销售人员、押运员、驾驶员）任职安全资格证书或专业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
（六）如果原销售许可证上的企业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登记类型、许可销售的品种和核定储存量等栏目需要变更，须提供相关文件依据或安评报告。
二、《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从事民用爆炸物品销售活动的，要在届满前3个月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同时将需提交的材料准备好，填报《山西省民爆物品购货付款情况统计表》（见附件2），将《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的正、副本及所辖各分公司或子公司的《销售许可范围》证收集齐全，一并报送我局。
三、我局在销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按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换发新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换发新证，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附件：1、《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申请审批表》
     2、山西省民爆物品购货付款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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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申

请

审

批

表

 申请单位：                            （盖章）

申请日期：                                 

工业和信息化部

	企业名称（鉴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注册地址
	

	电子邮件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工商营业执照编号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注册资金（万元）
	

	申请经营民爆物品的品种
	

	经营服务模式
	

	现有职工情况（人）
	民爆从业人员
	
	其中：管理人员
	

	
	安全员
	
	民爆库房保管员
	

	
	押运员
	
	专用运输驾驶员
	

	企业
仓储
情况
	仓库所有权
	库房
数量
	总面积
	核定
库容量
	库区地址

	
	租赁/自有
	
	
	
	

	
	炸药库
	
	
	
	
	   

	
	雷管库
	
	
	
	
	

	
	索类库
	
	
	
	
	

	
	硝酸铵库

（硝酸铵生产厂填报）
	
	
	
	
	

	民爆专用
运输车辆

情     况
	运输车数量（辆）
	
	危险品运输资质

	
	其中：专用运输车（辆）
	
	自有
	挂靠
	无


	安全生产条件状况
	1、是否具有与销售规模相适应的仓储设施和民用爆炸物品专用运输工具
	是
	否

	
	2、仓库设计、建筑结构、安全距离以及安全设施等是否符合国家安全规范要求；
	是
	否

	
	3、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取得安全资格证书；
	是
	否

	
	4、各类民爆经营的专业从业人员是否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是
	否

	
	5、是否经过具有民爆安全评价资质单位进行的安全评价，并达到规定标准；
	是
	否

	
	6、有无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有
	无

	
	7、是否设置安全管理机构， 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
	是
	否

	
	8、是否建立健全企业的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和各种经营管理规章制度；
	是
	否

	
	9、是否具有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是
	否

	简要说明销售情况
	


	市级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省级人民政府民爆物品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